
4.1.6 本条所提出的设计要求与《福建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DBJ/T 13-118-2014 的第 
4.1.3 条对应。 

污染源主要指易产生噪声的学校和运动场地，易产生烟、气、 尘、声的饮食店、修

理铺、锅炉房和垃圾转运站等。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

表、环境影响登记表三类。 


